
 

 

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一、農業部為劃一農業發展

基金（以下簡稱本基

金）各項貸款有關作

業，並加強貸款經辦機

構辦理本基金貸款業務

之輔導及管理，以增進

本基金貸款績效，特訂

定本規範。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

下簡稱農委會) 為劃一

農業發展基金（以下簡

稱本基金）各項貸款有

關作業，並加強貸款經

辦機構辦理本基金貸款

業務之輔導與管理，以

增進本基金貸款績效，

特訂定本規範。 

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改制為「農業部」，酌作文

字修正。 

二、本規範貸款經辦機構如

下： 

(一 )設有信用部之農

(漁)會。  

(二)依法承受農(漁)會

信用部之銀行當地

分行。 

(三)全國農業金庫。 

(四)臺灣銀行設於屏東

縣農業科技園區之

分行。 

前項第一款貸款經

辦機構受理專案農貸案

件，除其他貸款辦法或

要點另有規定外，應符

合 下 列 規 定 情 形 之

一：  

(一)借款人為其農(漁)

會所屬會員。 

(二)借款人戶籍設於其

農(漁)會所在直轄

市、縣 (市 )轄區

內。但借款人戶籍

未設於轄區內，惟

其農業經營場址位

於轄區內者，不在

此限。 

(三)經農業部專案許可

者。 

第一項第二款貸款

經辦機構受理專案農貸

案件，除其他貸款辦法

二、本規範貸款經辦機構如

下： 

(一 )設有信用部之農

(漁)會。  

(二)依法承受農(漁)會

信用部之銀行當地

分行。 

(三)全國農業金庫。 

(四)臺灣銀行設於屏東

農業生物技術園區

之分行。 

前項第一款貸款經

辦機構受理專案農貸案

件，除其他貸款辦法或

要點另有規定外，應符

合 下 列 規 定 情 形 之

一：  

(一)借款人為其農(漁)

會所屬會員。 

(二)借款人戶籍設於其

農(漁)會所在直轄

市、縣 (市 )轄區

內。但借款人戶籍

未設於轄區內，惟

其農業經營場址位

於轄區內者，不在

此限。 

(三)經農委會專案許可

者。 

第一項第二款貸款

經辦機構受理專案農貸

案件，除其他貸款辦法

一、 配合本部依農業科技

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五條規定，報經行政

院核定將臺灣蘭花生

物科技園區納入管

理；本部農業科技園

區管理中心管轄範圍

含位於屏東縣之農業

科技園區及位於臺南

市之臺灣蘭花生物科

技園區，爰酌修第一

項第四款及第五項文

字。 

二、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 改 制 為 「 農 業

部」，酌修第二項第三

款、第三項第一款、第

二款及第七項文字。 

三、第四項未修正。 

四、第六項酌作文字修正。 



 

 

或要點另有規定外，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借款人戶籍設於所

承受農(漁)會所在

直轄市、縣(市)轄

區內。但借款人戶

籍未設於轄區內，

惟其農業經營場址

位於轄區內者，或

經農業部專案許可

者，不在此限。 

(二)當地農(漁)會經農

業部許可重設信用

部，並正式營業屆

滿一年後，應停止

受理專案農貸申辦

案件。其已承作案

件，依既有條件辦

理至原契約到期為

止。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貸款經辦機構依第

二項第二款及第三項第

一款規定，所受理之借

款人戶籍或農業經營場

址分別設（位）於下列

同款行政區域之一者，

視為同一直轄市或同一

縣(市)： 

(一)臺北市、新北市及

基隆市。 

(二)新竹縣及新竹市。 

(三)嘉義縣及嘉義市。 

第一項第四款貸款

經辦機構受理專案農貸

案件，以屏東縣農業科

技園區內進駐業者申貸

之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

者優惠貸款為限。 

第二項第二款、第

三項第一款及第四項所

稱農業經營場址，於海

洋漁業指漁船設籍地、

漁業根據地、漁獲物起

或要點另有規定外，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借款人戶籍設於所

承受農(漁)會所在

直轄市、縣(市)轄

區內。但借款人戶

籍未設於轄區內，

惟其農業經營場址

位於轄區內者，或

經農委會專案許可

者，不在此限。 

(二)當地農(漁)會經農

委會許可重設信用

部，並正式營業屆

滿一年後，應停止

受理專案農貸申辦

案件。其已承作案

件，依既有條件辦

理至原契約到期為

止。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貸款經辦機構依第

二項第二款及第三項第

一款規定，所受理之借

款人戶籍或農業經營場

址分別設（位）於下列

同款行政區域之一者，

視為同一直轄市或同一

縣(市)： 

(一)臺北市、新北市及

基隆市。 

(二)新竹縣及新竹市。 

(三)嘉義縣及嘉義市。 

第一項第四款貸款

經辦機構受理專案農貸

案件，以屏東農業生物

技術園區內進駐業者申

貸之農業科技園區進駐

業者優惠貸款為限。 

第二項第二款、第

三項第一款及第四項所

稱農業經營場址，於海

洋漁業係指漁船設籍

地、漁業根據地、漁獲



 

 

卸港。 

貸款經辦機構承作

專案農貸有惡性競爭或

遭受糾正、處分者，農

業部得限制其承作項

目、範圍或額度。 

物起卸港。 

貸款經辦機構承作

專案農貸有惡性競爭或

遭受糾正、處分者，農

委會得限制其承作項

目、範圍或額度。 

四、本基金各項貸款項目及

額度由農業部依施政需

要另定之。 

貸款經辦機構受理

本基金貸款，其額度不

得超過全國農業金庫控

管額度。相關控管措施

由全國農業金庫訂定，

並報農業部備查。 

每一借款人申請本

基金貸款總餘額上限為

新臺幣八百萬元。但個

別貸款所定最高貸款額

度逾新臺幣八百萬元

者，從其規定。 

前項所定貸款總餘

額上限之計算，不包含

農民組織及農企業天然

災害復耕復建貸款、農

業保險貸款、農民組織

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

發創新貸款對象為經農

業部認定配合農產品產

銷調節措施之貸款。 

第三項規定中華民

國九十九年二月二十五

日修正生效前，貸款經

辦機構已受理本基金貸

款案件，依受理時規定

辦理。 

四、本基金各項貸款項目及

額度由農委會依施政需

要另定之。 

貸款經辦機構受理

本基金貸款，其額度不

得超過全國農業金庫控

管額度。相關控管措施

由全國農業金庫訂定，

並報農委會備查。 

每一借款人申請本

基金貸款總餘額上限為

新臺幣八百萬元。但個

別貸款所定最高貸款額

度逾新臺幣八百萬元

者，從其規定。 

前項所定貸款總餘

額上限之計算，不包含

農民組織及農企業天然

災害復耕復建貸款、農

業保險貸款及農民組織

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

發創新貸款對象為經農

委會認定配合農產品產

銷調節措施之貸款。 

第三項規定中華民

國九十九年二月二十五

日修正生效前，貸款經

辦機構已受理本基金貸

款案件，依受理時規定

辦理。 

一、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 改 制 為 「 農 業

部」，酌修第一項、第

二項及第四項文字。 

二、第三項及第五項未修

正。 

九、貸款經辦機構辦理本基

金貸款應置經辦人員若

干人，其相關訓練由農

業部統籌策劃。 

九、貸款經辦機構辦理本基

金貸款應置經辦人員若

干人，其相關訓練由農

委會統籌策劃。 

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改制為「農業部」，酌作文

字修正。 

十二、貸款經辦機構受理貸

款申辦案件，應查明

借款人有無重複申貸

或逾申貸餘額上限，

十二、貸款經辦機構受理貸

款申辦案件，應查明

借款人有無重複申貸

或逾申貸餘額上限，

一、第一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二、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 改 制 為 「 農 業



 

 

並載明於相關徵信文

件。貸款經辦機構另

應要求借款人提出切

結書，切結若有重複

申貸或逾申貸餘額上

限情形，則為違約，

由貸款經辦機構收回

本貸款。 

借款人若有重

複申貸或逾申貸餘額

上限情形，除由貸款

經辦機構收回本貸

款，貸款經辦機構已

請領本貸款之利息差

額補貼亦應繳還農業

部。 

貸款經辦機構

受理貸款案件，應於

受理後二十日內完成

審查。審查結果准予

貸放者應通知申借人

前來辦理貸款手續

（包括設定抵押權登

記），不予貸放者應

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

借款人。 

並載明於相關徵信文

件。貸款經辦機構另

應要求借款人提出切

結書，切結若有重複

申貸或逾申貸餘額上

限情形，則為違約，

由貸款經辦機構收回

本貸款。 

借款人若有重

複申貸或逾申貸餘額

上限情形，除由貸款

經辦機構收回本貸

款，貸款經辦機構已

請領本貸款之利息差

額補貼亦應繳還農委

會。 

貸款經辦機構

受理貸款案件，應於

受理後二十日內完成

審查。審查結果准予

貸放者應通知申借人

前來辦理貸款手續

（包括設定抵押權登

記），不予貸放者應

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

借款人。 

部」，酌修第二項文

字。 

十八、貸款經辦機構除其他

貸款辦法或要點另有

規定外，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貸款用途及經

營狀況查驗：   

(一)貸放後六個月

內，應確實查

驗相關資金用

途是否符合核

定之貸款用途

並作成書面紀

錄。 

(二)前款查驗後於貸

款存續期間，

應視借款人還

款情形，再辦

理查驗，確實

查驗借款人是

十八、貸款經辦機構除其他

貸款辦法或要點另有

規定外，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貸款用途及經

營狀況查驗：   

(一)貸放後六個月

內，應確實查

驗相關資金用

途是否符合核

定之貸款用途

並作成書面紀

錄。 

(二)前款查驗後於貸

款存續期間，

應視借款人還

款情形，再辦

理查驗，確實

查驗借款人是

一、第一項及第四項未修

正。 

二、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 改 制 為 「 農 業

部」，酌修第二項及第

三項文字。 



 

 

否實際經營及

有無違反辦理

政策性農業專

案貸款辦法第

二十一條規定

情事並作成書

面紀錄。但下

列貸款，於貸

款存續期間內

，每年應至少

辦理一次查驗

： 

1.農漁會事業發

展貸款、小地

主大專業農貸

款、農業節能

減碳貸款、青

壯年農民從農

貸款、休閒農

場貸款及農民

組織及農企業

產銷經營及研

發創新貸款。 

2.輔導農糧業經

營貸款用途

為改善或新

建菇類栽培

場、提升畜

禽產業經營

貸款用途為

改善或新建

畜禽舍或輔

導漁業經營

貸款用途為

改善或新建

室內養殖設

施，以設置

屋頂型綠能

設施之貸款

。 

3.輔導漁業經

營貸款用途

為新建室內

養殖設施，

否實際經營及

有無違反辦理

政策性農業專

案貸款辦法第

二十一條規定

情事並作成書

面紀錄。但下

列貸款，於貸

款存續期間內

，每年應至少

辦理一次查驗

： 

1.農漁會事業發

展貸款、小地

主大專業農貸

款、農業節能

減碳貸款、青

壯年農民從農

貸款、休閒農

場貸款及農民

組織及農企業

產銷經營及研

發創新貸款。 

2.輔導農糧業經

營貸款用途

為改善或新

建菇類栽培

場、提升畜

禽產業經營

貸款用途為

改善或新建

畜禽舍或輔

導漁業經營

貸款用途為

改善或新建

室內養殖設

施，以設置

屋頂型綠能

設施之貸款

。 

3.輔導漁業經

營貸款用途

為新建室內

養殖設施，



 

 

其屋頂構造

為太陽光電

發電設施(備

)材質之貸款

。 

借款人未依貸

款用途運用、未實

際經營或經營狀況

違反辦理政策性農

業專案貸款辦法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者，貸款經辦機

構應督促限期改正

，無法改正或未依

限改正者，應收回

其貸款，貸款經辦

機構已請領本貸款

之利息差額補貼應

繳還農業部。 

借款人申貸時

有辦理政策性農業

專案貸款辦法第二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情事，於核貸後發

現者，應收回其貸

款，貸款經辦機構

已請領本貸款之利

息差額補貼應繳還

農業部。於貸款存

續期間，經主管機

關依豬隻死亡保險

強制投保及保險費

補助辦法處分停止

給予豬隻飼養相關

之政策性農業專案

貸款期間內，不予

利息差額補貼。  

貸款之查驗人

員不得由該貸款招

攬人員擔任。 

其屋頂構造

為太陽光電

發電設施(備

)材質之貸款

。 

借款人未依貸

款用途運用、未實

際經營或經營狀況

違反辦理政策性農

業專案貸款辦法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者，貸款經辦機

構應督促限期改正

，無法改正或未依

限改正者，應收回

其貸款，貸款經辦

機構已請領本貸款

之利息差額補貼應

繳還農委會。 

借款人申貸時

有辦理政策性農業

專案貸款辦法第二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情事，於核貸後發

現者，應收回其貸

款，貸款經辦機構

已請領本貸款之利

息差額補貼應繳還

農委會。於貸款存

續期間，經主管機

關依豬隻死亡保險

強制投保及保險費

補助辦法處分停止

給予豬隻飼養相關

之政策性農業專案

貸款期間內，不予

利息差額補貼。  

貸款之查驗人

員不得由該貸款招

攬人員擔任。 

二十一、借款人申請延期還

款案件應於貸款到

期日前一個月內向

原貸款經辦機構提

二十一、借款人申請延期還

款案件應於貸款到

期日前一個月內向

原貸款經辦機構提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 改 制 為 「 農 業

部」，酌修第二項序文



 

 

出。 

前項申請延期

還款案，由貸款經

辦機構審核。但下

列延期還款案件須

報農業部核准： 

(一) 展延期間超過

原 貸 款 期 限

者。 

(二) 展延期間未超

過 原 貸 款 期

限，但剩餘期

限非以平均攤

還 方 式 辦 理

者。 

出。 

前項申請延期

還款案，由貸款經

辦機構審核。但下

列延期還款案件須

報農委會核准： 

(一) 展延期間超過

原 貸 款 期 限

者。 

(二) 展延期間未超

過 原 貸 款 期

限，但剩餘期

限非以平均攤

還 方 式 辦 理

者。 

文字。 

二十二、本基金貸款之逾期

放款分別依下列

規定處理： 

(一) 經辦銀行應依

銀行資產評估

損失準備提列

及逾期放款催

收款呆帳處理

辦法有關規定

辦理。 

(二) 經辦農（漁）

會應依農會漁

會信用部資產

評估損失準備

提列及逾期放

款催收款呆帳

處理辦法有關

規定辦理。 

(三) 受託經辦機構

應依出資機構

之協議辦理。 

(四) 農業部出資委

託經辦機構代

放部分，有關

之呆帳轉銷程

序，依國營事

業逾期欠款債

權催收款及呆

帳處理有關會

二十二、本基金貸款之逾期

放款分別依下列

規定處理： 

(一) 經辦銀行應依

「銀行逾期放

款催收款及呆

帳處理辦法」

有 關 規 定 辦

理。 

(二) 經辦農（漁）

會應依「農會

漁會信用部資

產評估損失準

備提列及逾期

放款催收款呆

帳處理辦法」

有 關 規 定 辦

理。 

(三) 受託經辦機構

應依出資機構

之協議辦理。 

(四) 農委會出資委

託經辦機構代

放部分，有關

之呆帳轉銷程

序，依「國營

事業逾期欠款

債權催收款及

呆帳處理有關

一、配合銀行逾期放款催收

款及呆帳處理辦法於九

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修

正名稱為銀行資產評估

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

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

法，修正第一款文字。 

二、第二款酌作文字修正。 

三、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 改 制 為 「 農 業

部」，酌修第四款文

字。 

 



 

 

計事務補充規

定辦理。 

會計事務補充

規定」辦理。 

三十四、貸款經辦機構中華

民國七十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以前，

依本基金各項貸款

規定辦理之貸款扣

除非依農業發展基

金支援經辦機構

（農漁會及農業行

庫）辦理農業發展

基金貸款專案融資

要點借入本基金辦

理部分之餘額，以

及七十九年一月一

日以後，依本基金

各項貸款規定辦理

之貸款餘額，由本

基金予以補貼利息

差額，其利息差額

補貼標準由農業部

訂之。 

三十四、貸款經辦機構民國

七十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以前，依本

基金各項貸款規定

辦理之貸款扣除非

依「農業發展基金

支 援 經 辦 機 構

（農、漁會及農業

行庫）辦理農業發

展基金貸款專案融

資要點」借入本基

金辦理部分之餘

額，以及民國七十

九年一月一日以

後，依本基金各項

貸款規定辦理之貸

款餘額，由本基金

予以補貼利息差

額，其利息差額補

貼標準由農委會訂

之。 

一、農業發展基金支援經辦

機構（農漁會及農業行

庫）辦理農業發展基金

貸款專案融資要點名稱

酌作文字修正。 

二、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 改 制 為 「 農 業

部」，酌作文字修正。 

四十二、借款人依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請求

債務協商、聲請

更生或清算者，

貸款經辦機構應

將本基金貸款有

關下列事項，自

知悉之日起一個

月內報送全國農

業金庫，並副知

農業部： 

(一)協商開始日

期、協商成

立與否、經

法院認可或

依公證法作

成公證之債

務 清 償 方

案。 

(二)法院裁定之保

全處分日期、

四十二、借款人依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請求

債務協商、聲請

更生或清算者，

貸款經辦機構應

將本基金貸款有

關下列事項，自

知悉之日起一個

月內報送全國農

業金庫，並副知

農委會： 

(一)協商開始日

期、協商成

立與否、經

法院認可或

依公證法作

成公證之債

務 清 償 方

案。 

(二)法院裁定之保

全處分日期、

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改制為「農業部」，酌修序

文文字。 



 

 

更生程序開始

日期或清算程

序開始日期。 

(三)經法院認可之

更生方案或清

算債權內容。 

更生程序開始

日期或清算程

序開始日期。 

(三)經法院認可之

更生方案或清

算債權內容。 

 


